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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教育厅关于申报 2026年全国教育科学

规划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市教育局、相关高等学校、厅属各事业单位：

根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全规办）

关于 202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招标公告、全国教

育科学规划年度项目申报公告、“终身教育体系研究专项”“教

育考试研究专项”“中国教育法治与全球教育治理研究专项”“学

生发展研究专项”“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研究专项”等申报公

告要求，现就我省申报工作安排通知如下。

一、年度项目申报工作安排

2026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年度项目继续实行限额申报，申报

采用分级审核管理制度，安徽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

下简称省规划办）按照相关要求分两个阶段组织申报。

（一）第一阶段材料报送

申报材料由申请人所在高校或市教育局汇总，统一将纸质材

料和申报材料汇总表电子版于 6月 11日前报送至省规划办。根据

限额，省规划办将组织力量进行初选。



— 2—

纸质材料包括：年度项目《申请书》1份及《活页》3份，

采用 A3双面印制、中缝装订；加盖公章的申报汇总表 1份（申

请书和活页见全规办申报公告，汇总表见附件）。

申报汇总表电子版（含盖章 PDF版和 EXCEL版）发至邮箱：

ahsjky@126.com（邮件名为：2026全规办+申报单位名称）。

（二）第二阶段网络申报

省规划办将于 6月 18日前通知通过审核、初选的项目申请

人进行网络申报。

项目申请人接到通知后，其所在单位需在“全国教育科学规

划管理平台”（https://202.205.185.227/，以下简称管理平台）进

行单位注册，待省规划办审核通过后，申请人再进行个人注册，

所在单位审核通过后，申请人按全规办要求填报并上传材料。

二、重大项目和专项项目申报工作安排

重大项目和专项项目实行不限额申报。申请人按全规办要求

在管理平台填报并上传材料。各申请单位要着力提高申报质量，

宁缺毋滥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1.年度项目不受理个人申报，各单位务必严格遵守申报各阶

段的时间节点要求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2.本年度全规办对于申请人和成员的年度申报资格限制要求

较往年更为严格，详见各类项目公告和《2026年全国教育科学规

划各类项目申报常见问题答疑》。项目申请人和各申报单位须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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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阅读上述文件，按照全规办要求认真审核所有申报材料，遵循

以下限制原则：（1）避免一题多报、交叉申报和重复立项；（2）

确保申请人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项目研究。重点审核申请人

和成员的申报资格、申报文本规范等内容。

全规办完成资格终审后，对于不符合申报条件和要求的将一

律予以撤销；对申请人停止下一年的申报资格；对其所在申报单

位，将予以批评，并酌情减少下一年度本单位限额指标。

3.项目申请人务必于 6月 25日 17时前完成网络申报程序，

逾期系统自动关闭，全规办不再受理申报。

邮寄地址：合肥市金寨路 321号教科大楼 307室，许晓红、

吕娜，0551-62670993、62634052。

附件：2026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年度项目申报汇总表

安徽省教育厅

2026年 6月 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